
信息披露

2021/5/26

星期三

A64

Disclosure

序号 共同客户 年份 销售金额（万元）

1 天津市华威天骄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21.23

2 摩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 55.65

3 天津澳飞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 841.54

2020年 358.19

合计

2019年 918.42

2020年 358.19

2019年和2020年， 捷马电动科技营业收入分别为35,386.91万元和58,255.31万元，共

同经销商的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60%和0.61%。

2）共同供应商情况

序号 共同供应商 年份

采购金额（万

元）

1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26.9

2020年 71.62

2 天津市百捷通自行车车料有限公司 2019年 46.4

3 昆山贝思奇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 116.35

2020年 142.03

4 东莞博力威电池有限公司 2019年 35.63

5 慈溪康迪车业有限公司 2019年 3.57

6 慈溪市康跃车业有限公司

2019年 323.46

2020年 415.35

7 天津市达利通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 26.9

2020年 39.72

8 天津市德美钢管有限公司 2019年 22.61

9 深圳市东丽华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90.33

2020年 292.73

10 天津飞敏机械有限公司

2019年 819.86

2020年 1,108.22

11 天津丰成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17.79

12 深圳市富厚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

2019年 45.26

2020年 60.87

13 天津富阳新兴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2019年 122.57

2020年 151.68

14 唐山市高品轮辋有限公司

2019年 1.86

2020年 1,854.90

15 苏州桂盟科恩斯工贸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2019年 702.87

2020年 1,278.96

16 上海国得皓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 1.46

17 浩盟车料精锻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2019年 1,077.20

18 唐山金亨通车料有限公司

2019年 1,217.30

2020年 2,153.15

19 宁波恒隆车业有限公司

2019年 81.51

2020年 538.58

20 黄骅市宏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8.82

2020年 24.65

21 天津市鸿福制管有限公司

2019年 146.3

2020年 328.72

22 慈溪市惠业车辆配件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 -

23 天津市佳格交通配件有限公司 2019年 21.89

24 天津嘉思特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83.13

2020年 1,811.86

25 天津嘉伟弘发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2019年 215.42

2020年 160.54

26 建大橡胶（天津）有限公司 2019年 153.74

27 江苏星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 39.42

2020年 63.68

28 兰溪市捷克运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2019年 75.3

2020年 64.68

29 天津金弘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89.21

2020年 106.38

30 天津金米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0.06

2020年 88.63

31 锦佳紧固件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2019年 441.14

32 久钰车料（昆山）有限公司 2019年 -

33 天津聚源得纸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128.43

34 昆山君磊电器有限公司

2019年 13.15

2020年 193.44

35 天津盛大骏鹏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 24.26

36 天津骏泰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732.9

2020年 1,051.41

37 天津康耐珂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 8.54

2020年 0.53

38 天津柯迪斯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40.11

2020年 95.38

39 昆山市山山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0.7

2020年 8.48

40 禧玛诺（昆山）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2019年 395.09

41 天津市勒克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 71.86

2020年 677.28

42 天津轮峰车业有限公司

2019年 376.54

2020年 417.98

43 天津铭友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

2019年 40.58

2020年 50.77

44 宁波聚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89

2020年 0.15

45 天津铨轮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 12.79

46 日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 17.44

47 赛勒罗亚车业（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2019年 -

48 赛特莱特（佛山）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240.12

49 无锡三石电子有限公司

2019年 31.56

2020年 118.02

50 天津森普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140.55

2020年 425.29

51 天津市山祺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08.39

52 上海汇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0.53

2020年 1.54

53 上海连亚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2019年 16.81

2020年 82.39

54 嘉善声光电子有限公司

2019年 1.29

2020年 5.01

55 宁波晟路车业有限公司 2019年 69.95

56 苏州盛亿电机有限公司

2019年 20.15

2020年 164.65

57 天津市时迈程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 476.92

58 昆山世元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 9.84

2020年 97.76

59 天津顺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7.78

60 昆山顺得利金属有限公司 2019年 1.3

61 苏州同盛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762.91

2020年 379.3

62 太仓优仕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 52.68

2020年 100.45

63 太原市康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 152.87

64 天津钛吉制锁有限公司 2019年 87.37

65 泰州双井车业有限公司 2019年 26.74

66 唐泽交通器材（泰州）有限公司 2019年 385.46

67 唐泽制动器（天津）有限公司

2019年 937.86

2020年 1,468.64

68 天津市腾达世纪机电有限公司

2019年 518.08

2020年 674.82

69 天津飞踏自行车有限公司

2019年 507.65

2020年 1,901.70

70 宏光车料（天津）有限公司 2019年 77.33

71 天津华昶车业有限公司

2019年 315.42

2020年 370.2

72 天津全福鞍座有限公司

2019年 44.73

2020年 85.98

74 天津市静海县朋薪儒自行车零件厂（普通合伙） 2019年 1.17

75 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151.17

2020年 203.77

76 禧玛诺（天津）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2019年 546.63

78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2,087.44

2020年 1,835.81

79 天津永霖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6.4

2020年 10.87

80 通川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19年 418.36

81 天津市万华车料有限公司

2019年 366.67

2020年 412.18

82 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

2019年 109.55

2020年 129.42

83 禧玛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 15.97

84 江苏禧迈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2019年 3.57

85 祥力自行车配件（天津）有限公司 2019年 678.26

86 唐山市祥文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4.89

2020年 8.62

87 翔宇实业（太仓）有限公司

2019年 122.31

2020年 104.82

88 苏州工业园区新兴车铃有限公司

2019年 165.59

2020年 310.94

89 烟台长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6.39

2020年 1.42

90 天津市英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32.3

91 英隆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2019年 27.45

92 天津友鹏永悦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 3,404.92

2020年 1,628.24

93 昆山市友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19年 39.23

2020年 281.47

94 天津市悦烁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 0.32

95 句容志新精密五金零件有限公司

2019年 49.14

2020年 120.91

96 深圳市智航达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2.43

2020年 10.45

97 慈溪市普力为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1.9

98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746.79

99 捷佳美（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23.02

100 金华市双星铝圈有限公司 2020年 62

101 尼克尔（天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20年 68.62

102 宁波市镇海华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2020年 6.44

103 上海海固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2020年 40.16

104 深圳市捷康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 24.91

105 深圳盈利浦五金有限公司 2020年 5.8

106 苏州福而康车料有限公司 2020年 2.45

107 台州市黄岩方大车辆配件厂 2020年 3.83

108 太仓钛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 11.65

109 唐山金盛达制管有限公司 2020年 6.64

110 天津博书雅彩印有限公司 2020年 12.4

111 天津巨昊电动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0年 3.37

112 天津启豪五金工具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 11.11

113 天津瑞龙丰德自行车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 0.95

114 天津赛维标识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1.47

115 天津市大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50.59

116 天津市钿誉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2020年 68.55

117 天津市富通源塑胶有限公司 2020年 5.93

118 天津市卡希玛车业有限公司 2020年 31.7

119 天津天裕成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25.67

120 温州庆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20.02

121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26.27

122 上海新浦茳塑料制品厂 2020年 6.8

123 黄骅市渤海车业有限公司 2020年 9.47

124 天津市金汇通自行车有限公司 2020年 1,564.08

125 杭州勇华车业有限公司 2020年 0.41

126 唐山盛斯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0年 256.46

127 天津市盛世图腾贴花印刷有限公司 2020年 14.84

128 南京溧水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 2020年 206.41

129 天津精日传动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 2.46

130 天津鑫丰恒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2020年 4.14

131 天津市宝力达车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63.47

132 天津市松正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56.1

133 天津市顶佑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 0.16

134 宁波日骋车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83

135 宁波久和车业有限公司 2020年 97.88

136 天津市瑞安自行车有限公司 2020年 14.63

137 液化空气天津滨海有限公司 2020年 12.53

138 天津轮峰运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466.26

139 苏州同盛电器有限公司 2020年 6.43

140 天津晟锦源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 27.61

141 天津创盟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0年 1.47

142 天津市卓燃电动车有限公司 2020年 42.06

143 宁波杭州湾新区力盟车业有限公司 2020年 316.26

144 爱克玛电驱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2020年 0.26

145 天津市世一精密塑胶有限公司 2020年 223.33

合计

2019年 22,562.99

2020年 28,844.63

捷马电动科技向共同供应商采购的产品为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配件。 报告期内，捷马

电动科技向共同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2019年和2020年，捷马电动科技营业成本为31,606.31万元和53,948.32万元，共同供

应商的采购额占捷马电动科技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71.39%和53.47%。

（4）报告期内，参股公司玫瑰之约、今日阳光和捷马电动科技与爱玛科技不存在利益

输送情形

1）参股公司玫瑰之约、今日阳光和捷马电动科技就其与发行人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出

具了承诺：

①自本公司成立以来，本公司与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独立地与客户、供应

商进行交易，业务体系和财务核算体系独立，不存在合同签署方、资金支付方、产品验收方

不一致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接受服务方与支付费用方不一致以及捆绑销售、捆绑采购等

特殊安排；

②本公司的成本与费用均是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正常支出，具有合理性，与爱玛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特殊利益安排；

③本公司向共同经销商销售（本公司与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经销商）销

售产品的价格与其他经销商价格水平相当，具有合理性；

④本公司向共同供应商（本公司与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供应商）采购产

品的价格与其他供应商价格水平相当，具有合理性。

2）主要共同供应商就参股公司玫瑰之约、今日阳光和捷马电动科技与发行人不存在利

益输送情形出具了承诺：

①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今日阳光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成都玫瑰之约电

动车有限公司/天津捷马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独立地向本公司采购产品，业务体系与财务

核算体系独立，不存在捆绑采购等特殊利益安排；

②本公司向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今日阳光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成都玫

瑰之约电动车有限公司/天津捷马电动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价格与其他同等规模的客

户的交易价格一致，不存在差异；

③自本公司成立以来，本公司与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今日阳光新能源车

业有限公司/成都玫瑰之约电动车有限公司/天津捷马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独立地进行交

易，不存在合同签署方、资金支付方、产品验收方不一致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接受服务方

与支付费用方不一致的情形。

3）主要共同经销商就参股公司玫瑰之约、今日阳光和捷马电动科技与发行人不存在利

益输送情形出具了承诺：

①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今日阳光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成都玫瑰之约电

动车有限公司/天津捷马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独立地向本公司销售电动自行车，不存在捆

绑销售等特殊利益安排；

②本公司根据消费者需求向消费者推荐电动自行车，不存在与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浙江今日阳光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成都玫瑰之约电动车有限公司/天津捷马电动科

技有限公司约定品牌倾向性的情形；

③自本公司成立以来，本公司与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今日阳光新能源车

业有限公司/成都玫瑰之约电动车有限公司/天津捷马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独立地进行交

易，不存在合同签署方、资金支付方、产品验收方不一致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接受服务方

与支付费用方不一致的情形。

（三）分公司

1、东莞车架分公司

企业名称 广东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东莞车架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53HlDD3Y

负责人 刘京秋

成立日期 2019年7月16日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223号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加工：自行车车架、前叉、自行车零件、电动摩托车 零件、电动观光车零

件、电动四轮车零件；研发、组装：助力车、自行车、电 动自行车、电动观光车、电动四

轮车、电动摩托车（不含东莞地区销售）；批 发、零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

学危险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概况

经公司2018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8年5月25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按照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万元）

1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车自行车整车及配件加

工制造一期项目

11,000.00 8,000.00

2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车自行车整车及配件加

工制造二期项目

11,000.00 8,000.00

3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车自行车整车及配件加

工制造三期项目

11,000.00 8,000.00

4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车自行车整车及配件加

工制造四期项目

11,000.00 8,000.00

5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车自行车整车及配件加

工制造五期项目

10,000.00 8,000.00

6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车自行车整车及配件加

工制造六期项目

10,000.00 8,000.00

7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

19,341.08 19,341.08

8

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塑件喷涂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7,462.35 7,462.35

9 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053.59 5,053.59

10 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047.58 5,047.58

11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升级及大数据平台建

设项目

8,341.03 8,341.03

12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端店面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48,840.75 48,840.75

1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6,000.00 26,000.00

合计 184,086.38 168,086.38

注：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仅是对拟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的整体安排，其实际投入

时间将按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项目进展情况作适当调整。 若公司募集资金不能满足

拟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需求，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若公司所募集资金超过拟投

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需求，超过部分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履

行法定程序后做出适当使用。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若公司已根据项目的实际

进度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的，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将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都将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亦将会得到进

一步优化。 公司未来将继续顺应高速发展的市场需求，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抗风

险能力的提升；资产负债率的降低，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使用财务杠杆，提升公司的发展速

度。

2、对每股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每股净资产将大幅提高。 在募集资金到位初期，

由于各投资项目尚处于投入期，收益还未实现，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将有所降低。 随

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完成，公司的盈利能力会得到提升，净资产收益率也会随之提

高。 同时，净资产增加将使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增强公司资金规模和实

力，提升公司后续持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研发支出、固定资产规模和产能将会进一步增加，

虽然研发支出和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对公司利润水平存在一定影响，但总体上公司生产规模

将进一步扩大，形成更明显的规模优势，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利润总额及

净利润水平也将明显增加，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长期而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完成将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增强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使公司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巩固并提升公司的行业地

位。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投资者在评价发行人此次发行的股票时，除招股意向书提供的其他资料以外，应特别

注意下述各项风险。 下述各项风险因素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程度大小排

序，该排序并不表示风险因素依次发生。

一、市场及政策风险

（一）《新国标》出台带来的政策风险

2017年2月10日， 国家标准委正式下达了电动自行车行业GB17761-1999国标修订计

划。 2018年5月17日，GB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工信

部正式发布，并于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成为电动自行车行业新的国家标准。《新国标》

对电动自行车的各项关键性能如整车质量、整车尺寸、最高时速等进行了修改，公司在产品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方面根据要求进行了调整。 目前公司已针对《新国标》进行了整车及

零部件的研发和调整，并已量产备货。 在《新国标》正式实施及各地对电动自行车的适用目

录政策调整正式出台之后，如果公司未按要求对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方面进行调整

到位，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不利的影响。

（二）部分城市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或路段限制或禁止电动摩托车通行的风险

2019年4月15日，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正式实施，公司停止生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

术条件》（GB17761-1999）（以下简称《旧国标》）规定的豪华款电动自行车，转而加大电

动摩托车的投入，大部分的电动摩托车均由原豪华款电动自行车进行改型，并获得生产资

质和产品资质后生产销售。 部分城市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或路段对摩托车采取限制通行

或者禁止通行的措施，公司严格遵守各地相关法规规定，未在全区域禁止摩托车通行的城

市销售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 如果部分城市全区域全时段禁止电动轻便摩托车、电

动摩托车通行，可能会对公司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销售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一方面，现有大型制造商对市场争夺的竞争加

剧，具体体现为通过不断降低销售价格、提升产品性能、保证服务覆盖等手段抢占市场；另

一方面，电动自行车行业中小企业众多，盘踞各个区域市场。 为应对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竞争对手纷纷在产品研发、市场拓展上加大投入，并积极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和利润增

长点。 目前，公司凭借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长期积

累的品牌优势和运营经验、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保持了行业领先的地位，如果公司未来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持续推出高性价比的产品，并提供高品质的服

务，公司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四）政府补助变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2,856.04万元、962.08万元和4,182.50

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13%、1.45%和5.37%。 如果未来公司所享受的政府补

助政策发生较大的变化，将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二、经营及管理风险

（一）产品研发风险

随着消费者消费意识的提升及消费升级的趋势愈发明显，电动自行车作为消费品也需

要应对消费者多元化、多功能的需求，目前电动自行车产品迭代速度较快。 电动自行车公司

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同时对市场进行精确的把握与判断，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具有

新造型、新功能的产品，引领市场发展，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 由于新技术、新工

艺的研发需要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而市场需求存在变动风险；同时，新技术、新工艺从研

发到实际应用需要一定周期，如果其他公司率先研发出同类新技术、新工艺，进行专利封

锁，将对公司的产品研发带来不利的影响。 此外，若公司对市场潮流的趋势判断失误，或新

产品的市场接受度未如预期，会对公司的业绩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对经销商的管理风险

经销商既是公司的直接客户，也是公司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提供服务、展示品牌形象的

重要窗口，是公司重要的合作伙伴。经过多年的不断积累，公司构建了以区/县为单位的扁平

化国内营销渠道，截至2020年末，公司共有经销商超过2,000家。目前，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经

销商合作及管理体系，在经销商准入、经销商管理及培训、经销商考核及激励方面均有详细

规定并执行。 但由于经销商与公司系不同主体，而实际的经营行为由经销商执行，其经营计

划受其经营能力和风险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大。 若经销商在日常经营中发生服务质量与经营

方式有悖于公司品牌运营宗旨，或者对理解公司品牌理念发生偏差等情况，将会对公司经

营业绩、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三）经营规模扩大导致的管理风险

在生产方面，公司目前建立了以天津爱玛、江苏爱玛、浙江爱玛、广东爱玛、河南爱玛等

为主的制造基地；在营销网络方面，公司在全国拥有超过2,000家经销商。 本次发行完成后，

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的生产规模、销售网点规模及整体

经营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公司的管理模式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公司规模的扩大，公

司的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可能面临风险。

（四）人才流失风险

电动自行车的设计和研发对技术人员的依赖度较高，公司至目前所取得的各项研发成

果大量依赖核心关键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 公司目前建立了专业技术、技能带

头人晋升的通道，并建立了实现以人力资本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激励机制，以维持核心技术

团队的稳定性。 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行业技术人才尤其是核心关

键人才的市场争夺也将日渐激烈，人才流动的可能性增加。 如果发生技术骨干人员流失现

象，将会对公司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剑持有公司83.36%的股份，若按本次公开

发行6,500万股计算，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剑仍将持有公司69.94%的股份，居控股

地位。 张格格担任公司董事和长兴鼎爱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格格系张剑之女，基于谨慎原则

认定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虽然发行人已建立了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对外投资、对

外担保、独立董事制度等一系列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制度，但仍可能存在张剑利用

其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经营决策、利润分配、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进行干预，

将可能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财务风险

（一）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的应收账款逐步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账面净

额分别为24,156.51万元、11,875.01万元和18,770.02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69%、1.14%和1.45%。 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严谨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但是如果出现应收

账款不能按期收回或无法收回发生坏账的情况，将使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和经营业绩受到

不利影响。

（二）存货跌价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构成，由于库存商品随着下游经销商的预期需求订

单波动而波动，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规模具有一定波动性。 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

月31日及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存货净额分别为29,030.39万元、54,343.00万元及49,

475.13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76%、6.94%及5.18%。未来，随着电动自行车产品新车

型更替时间周期缩短，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产品滞销，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下

降，可能给公司存货流动性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现金交易的风险

基于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普遍情况，大部分经销商为个体工商户，天津区域的部分个体

工商户经销商，出于付款习惯，存在到公司提货时顺便以现金方式结算的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现金收款结算方式占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02%、0.01%和0.01%， 现金收款结算方式比

例较低，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公司已经制定了《资金管理规定》《销售收款管理规定》，并

于2018年1月22日下发了关于取消现金收款业务的通知，集团内所有公司定于2018年3月1

日开始取消现金收款业务。 但如果公司上述资金管理内控制度不能严格有效执行，因现金

交易相对银行转账安全性较差，存在现金保管不善，造成资金损失的风险。

（四）应付账款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逐步扩张，公司主要通过应付票据和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供应商货

款，同时要求供应商给予更长时间的账期，银行借款较少。 2018年末、2019年末及2020年

末，公司应付账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30,871.03万元、153,023.09万元和138,201.35万元。

公司短期负债主要还款来源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的销售基本

都是款到发货，赊销的比例很小，资金情况较好。 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出现波动，

则可能对公司及时兑付应付账款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业绩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规模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898,

977.89万元、1,042,383.10万元和1,290,458.6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9,164.85万元、50,969.20万元和51,350.31万元，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虽

然报告期内公司业绩稳步增长，但如果未来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或者有类似新冠肺炎疫情

等不可抗力发生，且一段时间内公司无法及时、妥善应对，公司将有可能面临业绩下滑的风

险。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

（一）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33.24%、29.43%

和25.65%。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规模、净资产规模较发行前将大幅增长，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从资金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尽管公司业务和收入预计将保持

良好的成长性，但公司仍存在因净利润无法与净资产同步增长而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

风险。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或无法按照预期实施的风险

公司对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对国家产业政策、电动自

行车行业发展趋势、终端消费市场需求以及公司经营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如果出现国

家产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突变、行业竞争加剧以及募集资金不能到位等不利情况，则公司

有可能面临该等项目收益未能达到预期收益或无法按原计划顺利实施该等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风险。

五、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

本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了基本的信息披露制度， 并制订了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本公司此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报送及披露信息。

公司设置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联系方式如下：

负责人：王春彦

电话：022-5959� 6888

传真：022-5959� 9570

电子信箱：amkj@aimatech.com

六、重大合同

（一）采购合同

公司的采购模式为与合格供应商签署《采购框架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交易条件、付

款条件、采购部件的品质要求、售后服务等条款，价格条款双方另行达成《零部件价格审批

单》，实际交易通过《采购订单》以持续性、小批量形式滚动执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正在履行的，且合同发生金额已超过10,000.00万元的采购

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对方 商品名称 签署日期

1 浙江省长兴天能电源有限公司 铅酸电池/锂电池 2019/1/1

2 台州市金宇机电有限公司 电机 2019/1/1

3 博世(宁波)轻型电动车电机有限公司 电机 2019/1/1

4 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铅酸电池/锂电池 2019/1/1

5 温州庆瓯碟刹有限公司

转刹把/开关/报警

器

2019/1/1

6 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 2019/1/1

7 广东高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控制器 2019/1/1

8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轮胎 2019/1/1

9 芦台经济开发区亨帝龙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机 2019/1/1

10 无锡市铭淇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电机/仪表/外协烤

漆(塑件)

2019/1/1

11 台州新大洋电动车有限公司 塑件、灯具 2019/1/1

12 天津市弘昌蒲公英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线束 2019/1/1

13 无锡市晶汇电子有限公司 控制器 2019/1/1

14 唐泽制动器(天津)有限公司

鼓刹/充电器(铅酸)/

花鼓/夹器

2019/1/1

15 名震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前叉/后减震器 2019/1/1

16 天津市宇东工贸有限公司 车架 2019/1/1

17 浙江誉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塑件(套件)/灯具 2019/1/1

18 无锡力骏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铁车架 2019/1/1

以上采购合同均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起始日期均为2019年1月1日，适用于合同签署双

方整个合作期间。 在合同有效期内，合同签署双方如需变更合同约定，经协商一致的，需另

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上述采购合同均属于正常业务合同，不存在对公司经营有重大影响的附带条款和限制

条件的情况。

（二）销售合同

公司主要通过经销模式销售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等产品，按年度与经销商签

订《爱玛电动车经销协议》，约定授权区域、经销价格、销售目标、售后服务等内容。 经销商

根据公司提供的标准订单订购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等，公司在核实收到经销商的

货款后向经销商发货，经销商与本公司的交易以持续性、小批量形式进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合同发生金额已超过6,000万元的销售合同

如下：

序

号

合同对方 主要商品 签署日期

1 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2018/9/25、

2018/12/28、2020/4/1

2 河南汇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 2020/1/15

3 西安雨化润泽商贸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两轮摩托

车

2020/1/14

4 中山火炬开发区和众电动自行车行 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 2020/1/13

5 上海我恋你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 2020/1/13

6 北京丰顺利博商贸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 2020/1/15

7 新华区马芳电动车经销处

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两轮摩托

车

2020/1/15

8 苏州市高亿玛贸易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 2020/1/13

9 太原市小店区同心电动车商行 电动自行车 2020/1/14

10 常州市大迈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两轮摩托

车

2020/1/13

11 扬州弘恒商贸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三轮电动车、电动两轮摩托

车

2020/1/13

12 济南圣达辉电动车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两轮摩托

车

2020/1/15

13 杭州路顺电动车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两轮摩托

车

2020/1/14

14 南京团瑞电动车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两轮摩托

车

2020/1/13

15 南通佰盈商贸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 2020/1/13

注1： 与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合同的有效期分别为分别为直至双方书面

终止合作、直至双方书面终止合作、2021年3月31日；与经销商签署的销售合同的有效期为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报告期内，公司与经销商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经

销商采取年度经销协议的方式进行合作，每年末，公司业务经理均会对范围内的经销商进

行考评，并择优进行续约。

注2：上表中列示的客户合同发生金额按照同一控制下口径合并计算，具体详见招股意

向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 之“四、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之“（三）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销

售情况”之“3、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销售情况”之备注。

上述销售合同均属于正常业务合同，不存在对公司经营有重大影响的附带条款和限制

条件的情况。

七、对外担保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外，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 正在履行的授信合同和担保合同如下表所示：

（一）授信合同

序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合同名称

合同编

号

综合授信额

度

（万元）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1

爱玛科

技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综合授信

协议》

合同编

号：

TJWG

D保

202010

2

16,700.00

2020.10.15至

2021.10.14

（1）保证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TJWGD 高 保

2020102）

2

江苏爱

玛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

锡分行）

《综合授信

合同》

合同编

号：

（2021

锡综字

第

00022

号）

25,000.00

2021.1.26至

2022.1.26

(1)保证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

编号： (2021信锡银最保字第

00009号)

（二）担保合同

序号 担保人

债务人

/被担

保人

担保物

权人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担保

方式

担保事项

1

天津爱

玛车业

爱玛科

技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最高额保证

合同》

TJWGD高保

2020102

保证担保

为债务人与担保物权人

自 2020.10.15 至

2021.10.14期间签订的全

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16,

700万元保证担保

2

爱玛科

技

江苏爱

玛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

锡分行）

《最高额保证

合同》

合同编号：

(2021信锡银最

保字第00009

号)

保证担保

为债务人与担保物权人

自 2021.1.26 至 2022.1.26

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

提供最高额25，000万元

保证担保

八、诉讼、仲裁事项

（一）本公司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在以下尚未了结的以其为被告、诉请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诉讼

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1、刘成林、陈红丽与爱玛科技生命权纠纷案

爱玛科技收到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4日签发的案号为“（2019）沪0113

民初8198号” 传票，根据该传票及所附起诉状登载信息，2018年8月2日，宝山区通南路310

号店铺发生火灾，造成二人之子刘镇赫死亡。 经认定，起火原因为电动自行车车用锂电池故

障起火。 刘成林、陈红丽遂以爱玛科技、安徽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向上海

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上述被告连带赔偿被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327,185元，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该案于2019年5月18日第一次开庭审理，经多次庭审，针对原告刘成林、陈红丽向上海

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出的“判令被告（爱玛科技、安徽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赔偿

被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327,185元，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的诉讼请求，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19）

沪0113民初81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彭陈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

偿原告刘成林、陈红丽死亡赔偿金1,472,300元、丧葬费4,699.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

元、律师费1000元、交通费80元；第三人刘东会、王素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继

承刘照伟遗产的实际价值内，赔偿原告刘成林、陈红丽死亡赔偿金1,325,070元、丧葬费42,

29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0元、律师费9,000元、交通费720元；驳回原告刘成林、陈红

丽其他诉讼请求； 后本案第三人于上诉期内提起上诉， 于2020年9月28日申请撤回上诉。

2020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准许上诉人刘东会、王素娟撤回上诉。

2、徐祝群家属与丛建、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爱玛科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爱玛科技于2020年7月收到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签发的案号为

“（2020）苏0623民初3296号”的《传票》，根据该传票及相关附随资料登载信息，因丛建驾

驶的雅迪牌电动自行车在S225线与徐祝群驾驶的爱玛牌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徐祝群

死亡，徐祝群的家属张冬梅、张玲慧、徐相荣、徐功群作为原告，以丛建、雅迪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爱玛科技为共同被告，向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

诉请如下：(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一次性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

活费、丧葬费、悬赏金等合计1,180,966.83元；(诉讼费和鉴定费等由被告方承担。 截至本招

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3、吴卫国、陈凤珍与刘东会、王素娟、上海市宝山区彭三车行、彭陈仙、爱玛科技生命权

纠纷案

爱玛科技于2020年6月收到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签发的案号为

“（2019）沪0113民初19234号” 的《传票》等应诉通知资料，根据该等资料登载信息，因电

动自行车车用锂电池故障引致刘照伟生前实际经营的上海市宝山区彭三车行火灾并造成

吴卫国、陈凤珍之子死亡，吴卫国、陈凤珍作为原告，以上海市宝山区彭三车行为被告，向上

海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生命权纠纷之诉，诉请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

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医疗费、误工费、律师费等共计1,422,197元；本案经上海宝山区人

民法院立案受理后，法院依职权追加实际经营者刘照伟的家属刘东会、王素娟和车行经营

场所的出租人彭陈仙以及爱玛科技参加诉讼；2020年9月18日， 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9）沪0113民初192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彭陈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原告吴卫国、陈凤珍死亡赔偿金125,192元、丧葬费4,279.2元、精神损害抚慰

金5,000元、律师费800元；被告刘东会、王素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继承刘照伟

遗产的实际价值内，赔偿原告吴卫国、陈凤珍死亡赔偿金1,126,728元、丧葬费38,512.8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0元、律师费7,200元；原告吴卫国、陈凤珍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前述判决已生效。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上述案件标的额相对于发行人的净资产及净利润数额较小，不

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持续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

性法律障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可能对生产经

营或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

（二）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

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诉讼、仲裁及刑事诉讼

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作

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与发行有关的机构和人员

（一）发行人：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剑

住所：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爱玛路5号

联系地址：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爱玛路5号

联系人： 王春彦

电话： 022-5959�6888

传真： 022-5959�957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1层

保荐代表人： 栾培强、秦国安

项目协办人： 曹文伟

其他项目成员： 侯理想、洪卉中、胡桉

电话： 010-6083�3075

传真： 010-6083�3955

（三）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罗会远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14号广播大厦13、17层

经办律师： 杨雪、王彩虹

电话： 010-6521�9696

传真： 010-8838�1869

（四）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毛鞍宁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炯、张斌

电话： 010-5815�3000

传真： 010-8518�8298

（五）验资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毛鞍宁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炯

电话： 010-5815�3000

传真： 010-8518�8298

（六）资产评估机构：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伟建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21层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折合群、苏灵灵、李超

电话： 010-5259�6085

传真： 010-8801�9300

（七）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0�8888

传真： 021-6880�4868

（八）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电话： 021-5870�8888

传真： 021-5889�9400

（九）保荐人（主承销商）收款银行：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二、发行人与有关中介机构的股权关系和其他权益关系

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存在股权关系。 截至本招股书签署日，

中信投资持有公司2.48%的股份，金石智娱持有公司2.44%的股份，金石灏沣持有公司1.03%

的股份，三峡金石持有公司1.03%的股份。 其中，中信投资系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金石智

娱、金石灏沣系金石投资的全资子公司设立的直投基金产品，三峡金石系三峡金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设立的直投基金产品，金石投资、三峡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为中信证券的

私募基金子公司。 因此，中信投资、金石智娱、金石灏沣和三峡金石系中信证券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为一致行动人，其对公司的合计持股比例为6.99%。

公司与本次发行的其他中介机构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和其他权益关系。

各中介机构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也不存在其他

权益关系。

三、发行上市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1年5月28日

刊登发行公告的日期 2021年6月2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1年6月3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1年6月7日

发行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序号 附件名称

1 招股意向书（摘要）

2 发行保荐书

3 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4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5 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6 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7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8 公司章程（草案）

9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10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和查阅时间

本次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直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查阅招股意向书和备查文

件，也可以到本公司和主承销商住所查阅招股意向书和备查文件。

本次发行期间， 投资者可以于每个交易日的8:30－11:30�和13:30－16:30查阅招股

意向书和备查文件。

三、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aimatech.com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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